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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3,133,233 股，占目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 2.2326%。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1 月 2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安妮股份”）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966 号《关于核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向杨

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杨超、雷

建、毛智才、江勇持有的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元国讯”或

“标的资产”）53.28%、24.50%、2.43%、0.94%的股权；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陈兆滨、鲁武英持有的畅元国讯 11.25%、7.60%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方案。

具体如下： 

2016 年 9月，公司向杨超等 6 名交易对方发行 65,401,811 股股份用于购买

标的资产，公司于 2016 年 9月 14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登记申请，并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实施



了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7年 12 月 31日股本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10 股转增 5 股。因此，交易对方各自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转增后股数（股） 

1 杨超 38,472,252 57,708,378 

2 雷建 17,693,838 26,540,757 

3 陈兆滨 4,062,455 6,093,683 

4 鲁武英 2,743,838 4,115,757 

5 毛智才 1,754,587 2,631,881 

6 江勇 674,841 1,012,262 

合计 - 65,401,811 98,102,717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雷建、江勇。其中：雷建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数为 12,240,613 股，江勇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为 892,620 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中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畅元国讯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 

1、承诺内容：为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杨超、雷建、陈兆滨、鲁武

英、毛智才及江勇承诺，畅元国讯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600 万

元人民币、10,000 万元人民币、13,000 万元人民币。 

对于畅元国讯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标准的部分：（1）对于获得股份支付对

价的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首先由其以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2）对于获得

部分股份、部分现金的陈兆滨、鲁武英，优先以所获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 

2、履行情况： 

（1）2016年度，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

畅元国讯2016年度净利润为7,924.75万元，实现了其2016年的利润承诺。 

（2）2017 年度，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



畅元国讯 2017 年度净利润为 6,155.71 万元，未完成 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根

据《购买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约定，因畅元国讯 2017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交易方应进行盈利补偿。 

（3）2018 年度，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审计的

畅元国讯 2018 年度净利润为 9,229.69 万元，未完成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根

据《购买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约定，因畅元国讯 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

交易方应进行盈利补偿。 

（二）、期末减值补偿承诺及履行情况 

1、承诺内容：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需在交易完成后每年年度终了对收

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业绩考核期的每年年度终了，公司聘请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收购畅元国讯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

减值额>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则承诺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另行

补偿时先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承诺方的期末减值补偿总额=期末减值额一(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各承诺方根据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分担减值补偿金

额。 

2、履行情况： 

（1）2016年度，经测试，2016年度终了畅元国讯未发生商誉减值。 

（2）2017年度，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公司拟计提

畅元国讯商誉减值准备302,976,568.89元，因期末减值额大于盈利补偿期内己补

偿股份总数，因此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另行补偿。 

（3）2018年度，经测试，2018年度终了畅元国讯未发生商誉减值。 

（三）、业务补偿承诺及履行情况 

1、承诺内容：在盈利承诺补偿条款的基础上，畅元国讯业务目标应为基于

DCI体系开展的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估值、版权交易、版权内容

分发（包括音乐、视频、动漫、阅读、图片、在版权家完成版权认证的游戏）、

IP孵化、版权维权（以下统称“版权业务”）。2016年、2017年、2018年标的公



司基于版权业务的毛利额占标的公司当年总毛利额(总毛利额=主营业务收入-主

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不低于30%、50%、80%。关于上述版权业务的定义，经上

市公司董事会事前认可可以增加业务选项。 

  业务考核及股份补偿方式： 

业务考核方式为股份补偿，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

确定交易对方需进行补偿的股份数量，由上市公司将应补偿的股份数以1元人民

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交易对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实际的

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交易对方在本次交

易中所获得的股份总额×40%×1/3。 

若因行业背景或者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上市公司同意，该业务考核条

款可以调整或予以免除。 

2、履行情况：2016-2018 年度无业务考核股份补偿事项发生。 

综上，因畅元国讯 2017 年度、2018 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交易对手方应对

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2017 年度，雷建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7,064,967 股，江勇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271,064 股，2019 年 7 月 26日及 2019 年 11月 12 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股份的回

购注销，二人履行了 2017 年度业绩补偿义务。 

2018 年度，雷建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2,988,001 股，江勇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114,642 股，2019 年 11 月 12日，公司已完成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二人履行了

2018 年度业绩补偿义务。 

（四）、其他承诺 

承诺事项 履行情况 

交易对方关于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交易资产合法性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未受处罚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与安妮股份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交易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证照完备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交易对方关于其他事项的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三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1 月 20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 13,133,233 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2.2326%。 

（三）本次总计 2 名股东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股） 

1 雷建 12,240,613 12,240,613 12,240,613 

2 江勇 892,620 892,620 892,620 

 

    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后限售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83,282,681 14.16% -13,133,233 70,149,448 11.93%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4,959,591 85.84% 13,133,233 518,092,824 88.07% 

三、股份总数 588,242,272 100.00% - 588,242,272 100.0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等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的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安妮

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华创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对安妮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确认书； 

（三）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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